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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历下校区）综合楼一层大厅所有权人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位于济南市经十路18877号综合楼一层大厅。楼宇建筑面积493平方米，为框架结构，楼前有部分停车位。
二、租赁年限、租金及支付要求
（一）租金不低于114万元/年（含税）。
[bookmark: _GoBack]（二）支付期限：每年支付一次，其中首年租金应于合同签订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采购人指定账户，其后各期须于每个支付期前（不晚于到期前5工作日）将下一期租金支付至采购人指定账户。
（三）租赁年限1-10年，供应商自报最长租赁期。每2年为一个档期。
（四）每年租金涨幅：在上一年租金的基础上涨幅3%。
三、其他要求
1、标的整体出租，标的楼宇、停车位及周边环境绿化交由成交供应商管理使用和维护（使用范围依据规划平面图纸确定）。
2、遇国家政策有重大调整的，从其规定；如遇因统一规划调整造成本项目变更，在正式合同签署前，采购人、成交供应商互不承担责任。标的租赁合同执行期内，如遇有政府规划、政策变化和产权单位需要房产土地处置时，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搬离。
3、成交供应商须承诺，负责装修及运营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装修时，保证所承租标的内部构造完整，并应严格执行消防规范，装修需采用环保达标及以上规定材料。
4、成交供应商须承诺，在装修及运营期间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和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办理和承担，包括市场监管、税务、消防、人防、节能、卫生、特种行业许可等，并承担经营期间的所有费用，包括所使用的楼宇、停车位及周边环境绿化等使用范围内的房屋和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维修，水电气暖（单独计量），物业，安保，垃圾清运，污水排放，室外绿化及各种费用支出。
5、如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及其设施损坏的，成交供应商应立即修复和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需进行赔偿。
6、承租期内，成交供应商严禁从事违法活动，接受公安、消防、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的验收与检查，并承担全部安全和经济责任。
7、成交供应商须承诺，租赁期满或合同提前解除后十日内，成交供应商将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移交给采购人，不得破坏或拆除当时的建筑、装修等设备设施。成交供应商须保证房产正常使用，依附于房产的装修财物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采购人无需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如提前解除合同，需至少提前三个月通知采购人，并按照合同约定一次性支付相关违约费用。
8、成交供应商对标的资产进行全面了解，理解并接受本次资产出租的所有内容及程序，完全了解与认可出租标的状况以及存在的瑕疵等一切内容，并自行承担承租标的所带来的一切风险和后果，不得以不了解出租标的为由退还承租标的，否则将视为违约；非因采购人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成交供应商负责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并按期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采购人不承担成交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劳务纠纷责任。
10、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指定账户缴纳50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合同终止，成交供应商缴清相关费用后，采购人一个月内退还成交供应商履约保证金。若成交供应商提前解除合同，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若成交供应商在承租期间给采购人房屋和相关设备造成损害，采购人有权从成交供应商保证金中扣除维修和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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